
1

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
中环卫函〔2024〕45 号

关于开展城市管家服务能力认证工作的通知

各会员及相关单位：

随着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和我国城市环境

卫生服务行业市场化的快速发展，城市环卫服务已经从传统单

一的道路清扫保洁服务模式逐渐转变为集道路清扫保洁、垃圾

分类、园林绿化养护、市政设施管养、物业清洁保洁、智慧环

卫等全方位服务内容于一体的“城市管家”服务模式，并已成

为目前城市环卫服务项目运营的主要方式。2023 年 3 月以来，

我会认证中心按照国家认监委的有关规定，依托行业技术专家，

以城市管家服务认证技术标准为依据，严格履行认证程序，按

照相关要求开展认证工作，已为上百家企业颁发了城市管家服

务认证证书，并基于工作实际不断完善相关评价标准和认证流

程，取得了积极的工作成效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发展理念，进一步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精神，切实

协助广大城市环卫服务相关企业规范内部管理、提升服务质量、

增强市场竞争力，同时促进我国城市环卫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和

市场公平有序竞争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我会决定面向会员

及相关企业全面开展城市管家服务能力认证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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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证对象

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服务的相关企业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1.依法纳税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能力

并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。

2.企业及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在经营活动中无不良

信用记录和违法经营行为，无安全事故。

3.企业业务范围中至少包括一项及以上“城市管家”所

包含的服务项目。

三、认证项目

1.道路清扫保洁服务

2.垃圾收集运输服务

3.水域保洁服务

4.垃圾转运站运维服务

5.垃圾分类服务

6.公厕运维服务

7.园林绿化管护服务

8.物业清洁保洁服务

9.市政设施管养服务

10.智慧环卫服务

11.其他类环卫、清洁服务

四、认证流程

1.认证申请：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，自愿提出认证申请并填

写认证申请书（详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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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提交材料：按照要求提交认证所需的相关材料。

3.文件审核：认证机构对提交的材料进行文件审核，提出问

题并与受认证单位进行沟通。

4.现场审查：组织注册审查员与技术专家组成的审查组，对

受认证单位进行现场审查，给出审查结论，提出整改建议。

5.复核与决定：认证机构对审查组的结论进行复核，作出认

证决定。

6.证书发放：对获得认证的单位，发放城市管家服务能力认

证证书。

五、认证证书

1.经现场审查和复核决定，对符合《城市管家服务认证技

术标准》（CCUES-CTS-307-2023）的企业，发放城市管家服务

认证证书，该证书信息可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

站查询。我会对认证结果予以认定和采信，并发放相同等级的

认定证书，证书可在我会官网查询。

2.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 年，有效期内，获证企业应于每 12

个月内接受一次监督审查；监督审查不通过的，将暂停或撤销证

书。

六、实施机构

认证工作由我会认证中心负责实施，认证过程将严格遵守国

家认监委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民政部、财政部等有关部门

以及我会的相关规定，并接受我会和社会的监督。

七、证书使用

获证企业可根据认证机构出具的审查报告和专家意见，对

企业在质量管理、运营服务、技术标准等方面潜在的问题和不




